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04月 25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151號 

主旨:請會員旅行社協助宣導於帶團至西子灣風景區遊覽，應於遊客集合完

畢後，方得通知司機至哨船街 66 號前大客車臨停上客區載客，敬請查

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5 年 4 月 19 日高市觀產字第 10530959600

號函轉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05 年 4 月 7 日高市交運規字第

10532521200 號函檢送 105 年 4 月 1 日召開「鼓山區哨船街 66 號前

大客車臨停區現場會勘」紀錄結論辦理。 

 

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